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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騎機車載其妻乙，在上班途中，因超車與另一機車騎士丙發生行車糾紛。甲於下一個路口

停車與丙理論，一言不合，丙拿起安全帽痛毆甲，連乙過來勸架都被丙以安全帽砸成重傷。

送醫後，乙不幸身亡，甲則因傷勢嚴重導致右手截肢，必須花新臺幣二十萬元裝義肢。甲也

因此心理受創，每日鬱鬱寡歡，無法處理乙的後事，甲的弟弟丁遂花費新臺幣十萬元幫乙處

理後事。請依民法規定附理由分析下列問題： 

甲被丙毆傷之情事，甲之請求權基礎為何？又其賠償範圍為何？（13分） 

12分） 

【擬答】 

184 條第 1 項前段。賠償範圍為，可依民法

第 193、195 條規定請求二十萬元裝義肢費用，亦得請求慰撫金。 

184 條第一項前

段規定可稽。本題，丙主觀上係故意拿起安全帽而為痛毆甲之侵害行為，造成甲因傷

勢嚴重導致右手截肢等身體健康權受損，該行為並無任何阻卻違法事由、且行為與受

傷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甲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向丙請求損害賠償。 

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

為所失利益。此有民法第 216 條規定可考。其中，對於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

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且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亦有民法第 193、195

條規定可參。甲則因傷勢嚴重導致右手截肢，必須花新臺幣二十萬元裝義肢，兩者間

有責範圍之因果關係，對該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丙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甲因此心

理受創，亦得請求慰撫金。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

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此皆有民法第 193 條 2 項及同法第

1116-1 條規定可參。 

87 年度台上字第 2727 號判決要旨認為，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之民

法第一千一百十六條之一規定：「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

血親卑親屬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夫妻互受扶養權利之順

序，既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自不以無謀生能力為必要。從而夫妻之一方因交通事故

死亡時，他方自得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向加害人請求扶養費損害賠

償，但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七條規定，仍須以不能維持生活者為限，始得請求加害人

賠償。故本題，若甲不能維持生活，縱仍有謀生能力，仍得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向丙請求扶養費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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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有民法 194 條規定可查。故本題甲也因其配偶死亡所受心

理受創，得請求賠償相當金額。 

 

損害賠償責任。此觀民法第 192 條第 1 項可知。 

依民法第 192 條第 1 項向丙主張賠償。 

 

二、甲投資房地產一夕致富，在了結獲利後，留下 A、B兩間店面。A店面出租給現年 17歲的

乙，當乙向甲表示欲承租時，甲因恐乙無支付房租能力，於是詢問乙的年紀。乙拿出自己偽

造的身分證，騙甲自己已經 22歲，甲信而不疑，將 A店面租予乙。乙的父親知道後，主張

身為其法定代理人並未同意乙承租 A店面。B店面則出租給丙，並交付予丙占有，甲與丙訂

有書面租賃契約，但未定有租賃期，且未經公證。甲因周轉不靈，將出租給丙的 B店面賣給

丁。丁以所有人身分請求丙搬離店面，丙拒絕搬離。請依民法規定附理由分析下列問題： 

乙之父親可否主張甲與乙之租賃契約無效？（12分） 

丁請求丙搬離店面有無理由？（13分） 

【擬答】 

乙之父親主張甲與乙之租賃契約無效為無理由 

謹按限制行為能力人用詐術使人信其為有行為能力人者，例如欲使人信其為成年人，

將戶籍簿之偽造抄本，出示於相對人，因與之為交易時，則限制行為能力人，已無保

護之必要，故直認其法律行為為有效。故民法第 83 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用詐術

使人信其為有行為能力人或已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者，其法律行為為有效。 

本題，甲將 A 店面出租給現年 17 歲的乙時，乙竟拿出自己偽造的身分證，騙甲自己

已經 22 歲，致令甲信而不疑，而將 A 店面租予乙。顯係用詐術使人信其為有行為能

力人者，該行為人不再受保護而強制其法律行為有效。故乙的父親知道後，主張身為

其法定代理人並未同意乙承租 A 店面云云，並無理由。 

丁請求丙搬離店面有理由 

為了能保護承租人之利益，民法第 425 條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

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然為了避免在

長期或未定期限之租賃契約，其於當事人之權義關係影響甚鉅，宜付公證，以求其權

利義務內容合法明確，且可防免實務上常見之弊端，即債務人於受強制執行時，與第

三人虛偽訂立長期或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以妨礙債權人之強制執行之弊端，故民國

88 年，同條文增訂第二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

期限者，不適用之。 

依題意，甲將 B 店面則出租給丙，並交付予丙占有，甲與丙訂有書面租賃契約，但未

定有租賃期，為未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且未經公證。縱然甲事後將出租給丙的 B 店面

賣給丁並移轉所有權給丁，仍不生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買賣不破租賃之效果，故丁既

然為 B 店面所有人，丙與丁間又無任何租賃契約等有權占有之事由，丁自得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請求丙搬離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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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依民法物權之規定，附理由說明下列物之所有權歸屬： 

甲將其所有之一捲立體壁紙及一張價值新臺幣兩百元的宣紙寄放在乙家。某日，乙興起裝

潢家裡的念頭，於是將該捲立體壁紙貼在主臥室，並以宣紙畫國畫掛在門口，因乙為知名

畫家，該國畫市價為新臺幣兩萬元。試問該捲立體壁紙及該幅國畫的所有權歸於何人？

（13分） 

甲研發新品種的黃金蘋果樹，於自己土地上栽種成功，因樹葉太茂盛，常攀越鄰居乙的圍

牆，終於在蘋果成熟時，掉了十顆黃金蘋果在乙的土地上。試問該十顆黃金蘋果之所有

權，歸於何人？若在尚未完全成熟時，乙使力搖晃蘋果樹，讓該十顆黃金蘋果掉到自己的

土地上，該十顆黃金蘋果之所有權，又歸於何人？（12分） 

【擬答】 

立體壁紙所有權及幅國畫的所有權皆歸於乙 

動產與不動產附合，為其構成之一部分，其動產之所有權，屬於不動產之所有人，否則

必有因動產所有權存續，而害及經濟之虞。故民法第 811 條規定，動產因附合而為不

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而所謂重要成分，係指動產與

不動產已生非毀損不能分離，或分離需費過鉅者，而不宜強行分離以免有害經濟之情

形。 

依題意，甲將其所有之一捲立體壁紙寄放在乙家，故所有權屬甲。但乙因興起裝潢家裡

的念頭，於是將該捲立體壁紙貼在主臥室，該壁紙因已黏貼主臥，若強行將其分離，

恐有破損而不堪為相同使用之情形，應認為已屬不動產之重要成分，依民法第 811 條

規定，而由不動產所有人取得所有權。 

又，立法者考量於他人之動產，而為製作、圖畫、變形、彩色、印刷、鍍金等事者，為

保護材料所有人之利益計，使材料所有人取得其所有權。然因加工所增之價值顯逾材

料之價值者，為保護加工之所有人計，使其加工物，仍為加工人之所有。故於民法第

814 條規定，加工於他人之動產者，其加工物之所有權，屬於材料所有人。但因加工

所增之價值顯逾材料之價值者，其加工物之所有權屬於加工人。 

依題意，甲將一張價值新臺幣兩百元的宣紙寄放在乙家，所有權原歸屬於甲。但因乙以

宣紙畫國畫，屬於對於他人之動產加工，而加工後，該國畫市價因此增為新臺幣兩萬

元，加工所增之價值顯逾材料之價值，其加工物之所有權自應屬於加工人。 

當然，甲因前開所有權之喪失，得依民法第 816 條準用民法第 179 條規定，請求不當得

利，自不待言。 

蘋果成熟時所掉十顆黃金蘋果屬於乙所有。但若在尚未完全成熟時，乙使力搖晃蘋果樹，

該十顆黃金蘋果縱掉到自己的土地上，所有權仍屬甲所有 

為維持相鄰人間之和平，民法第 798 條規定，果實自落於鄰地者，視為屬於鄰地所有

人。但鄰地為公用地者，不在此限。而所謂自落，指凡非基於鄰地所有人之行為致果

實掉落者，均屬之。 

依題意，甲研發新品種的黃金蘋果樹，若係因在蘋果成熟時，自行掉落，屬於果實自

落於鄰地者，視為屬於鄰地所有人乙所有。但若十顆黃金蘋果在尚未完全成熟時，乙

卻使力搖晃蘋果樹，讓該十顆黃金蘋果掉到自己的土地上，既非屬自落，該十顆黃金

蘋果之所有權，自然應歸屬於原物所有人即甲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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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男乙女同居，生下一子 A後，奉子成婚，且到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婚後甲乙因無法再生

育，遂依收養程序，共同收養好友的女兒 B女，但因生活之現實，感情生變，乙於與甲之婚

姻關係存續中，與丙男交往發生婚外情，懷胎生下一子 C。多年後，A結婚育有一子 D，A在

一次意外中死亡後不久，甲因傷心過度猝死，未立有遺囑。請依民法規定附理由分析下列問

題： 

A、B、C是否為甲之婚生子女？（13分） 

不考慮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關於甲之遺產應由何人繼承？其應繼分分別為何？（12

分） 

【擬答】 

A、C 皆為甲之婚生子女，B 為甲之養子女，權利義務與婚生子女同 

查非婚生子女，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者，視為婚生子女。此有民法第 1064 條規定可查，

學說上稱為準正。依題意，甲男乙女同居，生下一子 A，足見 A 非為甲乙婚姻關係存

續中所生，原屬非婚生子女，但因 A 之生父、生母結婚，並依法到戶政事務所登記結

婚，依前開準正之規定，A 視為甲之婚生子女。 

又，收養他人之子女為子女時，其收養者為養父或養母，被收養者為養子或養女。而養

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此有民法第 

1072 條、1077 條第 1 項規定可查。本題，甲乙因無法再生育，遂依收養程序，共同收

養好友的女兒 B 女，依前開規定，B 與養父甲之權益義務關係，與婚生子女同。 

本於婚姻憑信性，民法第 1063 條規定，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

生子女為婚生子女。依題示，乙係於與甲之婚姻關係存續中，與丙男交往發生婚外

情，懷胎生下一子 C，依法推定為 C 為甲之婚生子女。 

關於甲之遺產應由乙、B、C、D 繼承。其應繼分皆為總遺產之四分之一 

查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此觀民法第

1138 條規定可知。又繼承人須具備權利能力始具備繼承人之資格，故被繼承人死亡

時，繼承人需存活始得繼承，學者稱為同時存在原則。本題，甲死亡時，A 早已死亡，

不符合同時存在原則，故 A 非甲之繼承人。 

然，為了確保各房分分配遺產之公平性，民法第 1140 條規定，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

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

繼承其應繼分。依題意，A 為甲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但於繼承開始前死亡，依該條規

定，應由 A 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即 G 代位其應繼分。 

綜上所述，甲死亡時，其配偶乙，及其直系血親卑親屬 A、B、C 原為繼承人。但 A 於

繼承前死亡，其應繼分由 D 代位繼承。故甲死亡時，其繼承人分別為乙、B、C、D。

而其應繼分，依同法第 1144 條第 1 款之規定，由配偶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

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亦即各四分之一，而 A 之四分

之一，則由 D 代位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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